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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FT 数字作品的著作权侵权风险与监管路径

杨旻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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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NFT 作为基于区块链技术的独特数字资产，在作品知识产权确权与保护方面具有优势，但

也引发了诸多著作权侵权风险。在铸造环节，未经授权上传他人作品铸造成 NFT 侵犯著作权人

的复制权和信息网络传播权，同时技术存证无法解决原始权利真实性问题。在交易环节，发行权

用尽规则在 NFT 数字作品交易中的适用存在不确定性。为规制这些风险，应明确 NFT 交易平台

的注意义务，合理划分平台性质，确定其责任边界；并且 NFT 数字作品交易有适用发行权用尽

规则的可能，这有助于平衡各方利益，促进 NFT 市场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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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问题的提出

NFT（Non - Fungible Token），即非同

质化通证或非同质化代币，是基于区块链技术

的独特数字资产。与比特币等同质化代币不同，

NFT具有不可替代、不可分割和独一无二的特

性。它借助加密算法生成一串无法篡改的编码，

用以标记特定数字内容在区块链上的元数据，

表现为区块链上一组加盖时间戳的元数据，与

存储在网络中某处的数字文件存在唯一且永

恒不变的指向性。

区块链作为去中心化的分布式账本，通过

智能合约记录着 NFT 的创建、发行、交易等

全过程，保障数据真实、不可篡改且透明，任

何人都能公开验证NFT的所有权及交易历史。

这使得 NFT 在作品知识产权的确权与保护方

面优势显著，备受青睐
[1]
。

然而，在互联网数字技术推动下，NFT 虽

能确保数字作品不可篡改，却也滋生了新风险。

随着数字作品在线收藏、交易市场因 NFT 蓬

勃发展，尤其是艺术家作品成为热门投资交易

品，NFT数字作品侵权案件频发。一方面，部

分未经著作权人授权的NFT数字藏品被铸造、

交易，侵犯了版权方权益；另一方面，在复杂

的交易流转过程中，权利归属认定困难，也易

引发纠纷。这些侵权现象不仅损害创作者利益，

也阻碍了NFT数字藏品市场的健康长远发展。

因此，深入探究 NFT 数字作品的著作权侵权

风险并探寻有效的规制路径，已成为当下亟待

解决的重要课题。

2.NFT 数字作品的著作权风险

2.1 NFT 数字作品在铸造环节的侵权风险

NFT数字作品铸造是将数字内容（如图像、

音频等）转化为区块链资产的过程。创作者先

准备作品文件并配置加密钱包（如MetaMask），

再通过 OpenSea、Magic Eden 等平台连接钱

包，将作品上传至 IPFS等去中心化存储系统

生成唯一哈希值，接着设置作品名称、限量数

量、版税比例等参数，通过智能合约（遵循

ERC-721、SPL等标准）将作品上链，生成唯

一 Token ID 确认所有权。铸造完成后，创作

者可在区块链市场上架交易，后续每次转售时，

智能合约会自动按设定比例分配版税至创作

者钱包，整个过程依托区块链不可篡改特性确

保资产唯一性与权属可追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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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NFT数字作品铸造流程示意图

在铸造过程中，如果一个网络用户未经著

作权人许可便将他人作品采用数字化形式上

传至NFT交易平台便是侵犯著作权人复制权、

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行为。换言之，数字作品所

关联的原始权利的真实性无法获得有效确证。

以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审理的“范曾诉某文化

公司 NFT侵权案”（以下简称范曾案）为例，

被告未经许可将范曾的绘画作品《八仙图》数

字化后铸造成 NFT，并在其运营的平台上进行

展示和交易，构成对著作权人信息网络传播权

的直接侵犯。有必要说明的是，此过程虽然涉

及未经许可将作品“复制”上传至平台，同样

侵害了作者的复制权，但此时复制仅是交互式

传播的必要手段、必经流程。只有将作品复制

后上传至 NFT 平台后，买家们才能获得该作品，

这也是行为人的主要目的所在。因此未经许可

复制该作品的损害后果已被未经许可进行交

互式网络传播的损害后果所覆盖，从法律责任

上无需再单独认定侵害复制权的行为。范曾案

中法院也认定，被告将作品上传至服务器并通

过网络向公众提供 NFT 浏览、购买的行为，

实质是通过数字技术使公众可在个人选定的

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完全符合《著作权法》

中 “信息网络传播权” 的控制范围。

同时，此类案件亦暴露出技术手段与知识

产权认定之间的矛盾。区块链上记录的 NFT

权属信息（如铸造者地址、作品哈希值），无

法替代法律层面对原始权利真实性的确证。尽

管发行者在 NFT 元数据中标注了作品名称和

作者信息，但法院并未依赖这些技术标记，而

是通过范曾作品上的原始署名、钤印以及被告

无法提供授权证据等传统事实，直接认定原告

为著作权人。因此，NFT 的技术存证（如去中

心化存储、智能合约）仅能证明数字内容在链

上的存在状态，却无法自动解决 “谁有权处

置该作品” 这一背后的核心问题。即使侵权

者通过伪造签名、盗用作品铸造成 NFT，区

块链的不可篡改特性也仅能固定侵权事实，而

不能赋予其合法权利基础
[2]
。

2.2 NFT 数字作品交易中发行权用尽规则

的不确定性风险

发行权用尽规则是对著作权的一种限制。

该规则是指著作权人行使一次发行权后，就不

能再次对该特定作品原件或复制件行使发行

权。这意味着合法取得作品载体所有权的权利

人，可不经著作权人许可，自由转售或赠与该

载体。比如，作者将自己的书籍授权出版社出

版发行，读者购买书籍后，再将书转售给他人，

此时读者的转售行为无需再经作者许可，作者

也不能再控制这本书后续的转卖等流通环节。

然而，物权客体的“物”通常被界定为有形物，

“发行权用尽”的基础也在于前网络时代作品

和其有形载体的不可分性。那么，无形的 NFT

数字作品是否也可以适用于此规则？我国NFT

作品侵权纠纷第一案中，杭州互联网法院主张

发行权用尽规则不能适用于 NFT 数字作品交

易，因为发行权一般只涉及有形载体的转移。

而数字藏品的二次交易应由信息网络传播权

规制。公众能在特定时间地点，依靠智能合约

获取 NFT 数字作品。这种让公众能在网络环

境下获取作品的方式，符合信息网络传播行为

的特征，因而应该受信息网络传播权控制
[3]
。

而另一种观点认为，NFT数字作品交易在

符合特定条件时可以适用发行权用尽规则。原

因在于，NFT 数字作品交易效果实际类似于有

形物的交易效果，购买者支付对价后获得数字

商品财产权，可转售、转赠等，这产生了特定

作品复制件财产权转移的法律效果。如何界定

NFT 数字作品交易的法律性质，将影响著作权

人与购买者之间的权利义务分配，甚至左右整



《社会科学前沿》 ISSN 3058-9215 2025 年 第 3期

66

个 NFT 数字作品市场的交易秩序。购买者对

作品的处分规则如何，将直接影响其作为 NF

T 数字作品市场参与者的投资预期与投资热

情。而著作权人是否应当保有更多权利，目前

尚无定论
[4]
。

3.NFT 数字作品交易风险的规制路径

3.1 NFT 交易平台注意义务的设定

“区块链只能实现链上数字资产的不可

篡改、不可伪造和唯一性，而对于链下资产，

则需要设计其他有效的机制来维持和保障资

产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安全性。”NFT 交易平

台作为 NFT 数字作品交易的服务提供者，从

作品的铸造到交易过程发挥了主要的支持与

引流作用，因而成为了规制 NFT 数字作品交易

风险的重点讨论主体。对于网络交易的监管原

则而言，目前学界内最常见也最主要的讨论原

则莫过于由美国《千禧年数字版权法》（Digi

tal Millennium Copyright Act，简称 DMCA）

借鉴而来的避风港原则和我国《民法典》第 1

197 条、《侵权责任法》第 36 条规定的红旗

原则。避风港原则是指网络服务提供者在主观

不知情侵权，接到权利人侵权通知后及时采取

移除等合理措施，且保留相关信息的情况下，

可免于承担网络侵权赔偿责任。红旗原则是指

当侵权事实像鲜艳的红旗一样显而易见，按常

理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当知道侵权行为存在时，

即便权利人未发出通知，其也不能以不知情为

由推脱责任，而应主动承担起监测、删除、排

除侵权内容等义务，否则需承担侵权责任。

3.1.1 平台性质的划分

然而，NFT交易平台是否适用以及怎样适

用上述原则，尚无定论。首先，NFT 交易平台

究竟是否属于适格的网络服务提供者？DMC

A 明确规定了避风港原则仅适用于四类网络

服务提供者，即电话公司之类的传输管道提供

商、存储或缓存他人托管内容的机构、托管他

人发布内容的机构以及搜索引擎。而我国《民

法典》《侵权责任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审理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纠纷案件适

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等条文中只有单独的

“网络服务提供者”称谓，因而有观点认为我

国对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主体资格也应设置特

定的要求。例如，网络服务提供者应仅指网络

技术服务提供者，而非内容服务提供者。其中

技术服务是指仅为用户提供传输、存储数据信

息等技术支持的服务，内容服务是有选择地向

用户提供具体的信息内容
[5]
。

笔者认为，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

诸如 NFT 交易平台这类新兴网络服务提供者

将不断涌现。现如今网络平台的功能日益多元

化，早已不是简单地划分为技术服务和内容服

务这两大类。技术服务提供者也可兼具内容服

务的提供功能。NFT交易平台在技术服务层面，

运用区块链技术为用户提供数字作品的铸造、

存储和交易的技术架构。其利用区块链不可篡

改、可追溯的特性，保障 NFT 数字资产在交

易过程中的真实性与安全性，让用户能够放心

地进行 NFT 的铸造和交易，这符合其作为技术

服务提供者的角色。而从内容服务角度来看，

部分 NFT 交易平台如今也承担起内容服务提

供者的职责。对于邀请制的 NFT 平台，其为

了严格把控作品，会对入驻的著作权人进行一

定的筛选，以提高成交率。这种对数字作品内

容的组织和管理行为则属于内容服务范畴。因

此，我国的“网络服务提供者”解释为除了技

术服务提供者之外也包含内容服务提供者较

为适宜。

3.2.2 NFT交易平台的责任边界

适用好避风港原则和红旗原则的关键是

判断平台究竟是否“明知”侵权事实，即需要

明确判断主观过错的细化标准。我们不能苛求

平台面对海量的作品，对每一个侵权作品都能

仔细审查，否则不利于交易市场的发展。因此

笔者认为应适用理性第三人标准，如果一个理

性人可以明显地看出用户上传的作品涉嫌著

作权侵权，则符合红旗标准。例如作品与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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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有著作权的原作品高度相似，甚至几乎相同，

且用户不能提供原作者授权的证据，则属于平

台应当明知的范畴。在“胖虎打疫苗”案中，

该 NFT 作品与原作者的作品完全一致，右下

角还带有作者微博水印，此类作品就明显侵犯

了原作者的著作权。并且，平台应对站内浏览

量高、知名度较大的作品予以重点审查。此类

作品传播范围相对更广，若侵权风险未得到确

认，其造成的损害后果要比一般作品更为严重。

3.2 NFT 数字作品交易应适用发行权用尽

规则

笔者认为，NFT数字作品交易应当适用发

行权用尽规则。首先，在 NFT 数字作品交易

中，铸造者完成首次交易后，便丧失对具有唯

一网址的数字作品的控制，无法再次出售相同

NFT凭证的数字作品，而后续购买者获得了

对该 NFT 数字作品的控制权，类似有体物销

售中所有权的转移。从这个角度，与发行权用

尽规则中作品原件或复制件经首次合法销售

后，著作权人对其后续流转失去控制的原理相

符。

其次，发行权用尽规则旨在保障著作权人

获得报酬的权利，并限制其对后续交易的过度

控制，符合平衡著作权人与社会公众之间的利

益之原则。在 NFT 领域，若适用发行权用尽

规则，一方面 NFT 数字作品创作者在首次出

售 NFT 时获得相应收益；另一方面，后续购

买者获得 NFT 后可以自由交易，促进 NFT

市场的流通和发展。否则，对后续交易进行过

多限制可能会影 NFT 市场的活力，抑制数字

作品的传播和交易。

结语

法律具有滞后性，所以法律需要尽最大努

力跟上科技的脚步。NFT 数字作品作为互联

网数字技术发展的新兴产物，给著作权保护带

来了新的挑战与机遇。面对 NFT 领域的侵权

风险，我们必须积极探索有效的规制路径，明

确 NFT 交易平台的责任与义务，合理界定发

行权用尽规则在 NFT 数字作品交易中的适

用。如此方能在保护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的同

时，促进 NFT 数字藏品市场的健康有序发展，

实现科技与法律的良性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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